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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及特色风貌保护规划图说明： 

一、总体保护框架 

红石林村保护框架的构成要素，由人工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三部分组成，

是在提炼红石林村地方传统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古村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重

点历史地段和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保护，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整体的保护古村传

统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 

老司岩村的遗产环境，包括文保建筑、历史建筑、构筑物和自然环境要素，记

载了明清时期当地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重要

的湘西土家族聚落文化信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人工环境中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建筑、特色构筑物、古树名木等需按严格保

护、定期维护的原则进行管理。自然环境要素需要进行环境卫生的日常管理。人文

环境要素强调对人们生活风貌的保护和传统礼制、习俗的传承管理。 

二、保护要素 

（一）人工环境要素 

人工环境要素指人们创建活动所产生的物质环境。红石林村先民择地而居，选

择崇山峻岭中狭长的谷地作为生产定居之地，青山环绕，建筑结合地形依山傍水而

建，保存较好，形成了极为协调的整体风貌。古村建筑布局与巷道建设巧竞妙联系、

浑然一体，穿行其间，晴不暴日，雨不湿鞋，其完美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先人的勤劳

和智慧。 

古村人工环境要素的保护是指以山为背景，以历史古村为核心，以水田和巷道

为骨架，以保存的各类文物古迹传统建筑等所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保护。 

主要保护策略：保护历史村落基本布局形态，慎重维修及合理利用各种类型的

人工环境要素严格控制文保单位、文物建筑等保护范围内的建设，严禁破坏文物建

筑外部界面的改建活动，并适当的根据历史资料采取修缮、恢复等手段，缝合已失

落的连续性空间体系。 

（二）自然环境要素 

各民族与其地方文化特性是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也是

各种物质形态、民俗传统得以存留和延传的基础。故自然环境要素是保护框架中的

重点组成部分，主要指有特征的地貌和自然景观，包括地理条件、气候、物候条件。 

红石林地质公园:根据《湖南古丈红石林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3-2025），将

地质公园的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 

（1）一级保护区 

1、保护范围 

以世界级、国家级地质遗迹点为主，划分为花兰红石林、坐龙峡及“古丈阶”

金钉子 3处一级保护区，面积为 0.56平方千米。 

花兰一级保护区：花兰红石林景区地质遗迹点密集的区域，保护对象主要为石

墙、花兰红石林及其周围地质遗迹点，面积为 0.06 平方千米。 

2、控制要求 

①除必要的地质遗迹保护巡视道和相关设施外，禁止建设其它无关的设施和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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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可建设必要的标识牌、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但必须与景观环境协调； 

③控制游客数量，严禁区内行驶机动交通工具。 

3、保护措施 

①设立一级保护区的界碑、界桩，解说牌，警示牌。 

②对“古丈阶”金钉子沿线部分陡壁地段进行护坡处理，并围栏封闭，建立明

显的永久标志碑，同时，配以保护说明牌和警示牌，并安排人员定期巡查。 

③对保护区内地质遗迹及保护设施进行监测，及时维护。 

④区内禁止游客踩踏石林景观，并组织专人定点定时巡查，对地质遗迹形成发

育的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 

⑤对花兰、坐龙峡一级保护区，详细调查和统计地质遗迹点，提出科学合理的

保护方案后，实施濒危地质遗迹景点的保护工程。 

（2）二级保护区 

1、保护范围 

以省级地质遗迹点为主，包括 3 处一级保护区外围区域及断龙红石林，面积为

3.43平方千米。 

（1）花兰二级保护区：花兰一级保护区外围区域，面积为 1.16 平方千米。 

2、控制要求 

①允许设立少量道路、观景台、旅游服务设施。 

②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建设与设施应与景观环境协调。 

3、保护措施 

①对花兰、断龙二级保护区内滑坡进行治理，采用格构锚固措施进行护坡，同

时在坡面上修建排水沟并进行植草，美化景区环境。 

②在峡谷顶端两侧山坡修建防护围栏，阻隔滑落的滚石、枯木及保护峡谷内地

质遗迹；同时清理区内堆积的大量碎石、树木，恢复峡谷景观。 

（3）三级保护区 

1、保护范围 

以地方级地质遗迹点为主，保护地质遗迹的大环境，以保障地质遗迹点不被破

坏，面积为 26.93平方千米。 

（1）红石林三级保护区：保护对象主要为与红石林发育形成有较大联系的水

系、奥陶系地层以及生态环境，面积为 18.22平方千米。 

2、控制要求 

允许设立少量不影响地质景观欣赏的旅游服务设施。 

3、保护措施 

①区内基本维持原有功能，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主，对各项建设和设施进行

有序控制，使其与生态环境协调。 

②区内要严格保护酉水河、白溪关河等河流水体；加强封山育林，禁止放牧；

禁止在区内倾倒垃圾，保护好红石林和峡谷发育形成的生态环境。 

（三）人文环境要素 

人文环境要素是指人们生活风貌的环境体现。红石林村落完整保留下来的建

筑格局中，同时蕴含着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苗族建筑艺术、精美的石刻木雕工艺和

直白易懂的对联文化，具有较好的古建筑代表性，富有历史、科学、艺术保护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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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价值。规划对村落几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生活情趣、文化教育、

工艺美术等方面所反映的民俗与民族文化等人文环境特征进行有效保护。 

主要保护策略为：维护及创建古村居民的现实社会生活网络，补充及重视社会

生活所需的场所空间，体现当地姓氏聚集地的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创造发展。 

老司岩土家特色民居：根据现状特征以及国家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相

关规定，在本次规划中，将古村的保护范围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 

（一）核心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是指古村最具保护价值，文物建筑、构筑物非常集中及其风貌环境

所组成的核心地段。 

1．保护范围 

规划以省级文保单位建筑墙基四向各至 100 米内的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为基

础，局部根据现状环境特征进行调整，以此划定作为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的范围。

本次规划核心保护区面积为 13.80公顷。古城堡：以古城堡东门、西门、南门、北

门范围为起点，四向各至 5米处。总面积 28.47 公顷。 

2．保护要求 

（1）严格保护文物保护建筑的空间布局，群体组合、结构形式、色彩、材料和门

窗细部，使用者不得擅自拆除、改建或者扩建。 

（2）针对文物保护建筑部分破损的修缮中必须按照原风貌以“修旧如旧”的原则

进行，由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修缮复原。 

（3）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选择相对完整地段成片加以维修恢复，保持原有空

间形式及建筑格局，古井、古树及反应居民生活之特色庭院、应予以保留并清理恢

复，不符合风貌要求的建筑应予以改造或拆除。 

（4）对本区内的保留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应加强维修，建筑色彩应用黑、灰、

黄褐色等其它老司岩村传统民居的色彩加以统一控制，建筑装饰，建筑形式应采用

民居形式坡顶，青瓦屋脊，建筑门、窗、墙体、屋顶、墙体线脚及其它细部必须严

格按规划管理确定老司岩村传统民居特色细部做法执行。建筑功能主要为居住建

筑或民居旅馆。 

（5）范围内新建的其他建筑尽量拆除，难以拆除的进行风貌整治改造，与文物保

护建筑风貌相协调。 

（6）范围内的建筑允许按照原规模和高度进行维修，不得扩建和加高。拆除文物

保护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及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7）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8）在核心保护区的入口广场设置中国传统村落标志牌，文保单位每栋建筑设置

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涂改或损毁标志牌。 

（9）核心保护区内新建建筑一层控高（檐口高度）3.5米，二层控高（檐口高度）

7 米。 

（10）石板古街应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保护现有的传统街巷铺地，其他街巷的地

面铺装应逐渐恢复传统特色，采用青石板铺砌；原有电线杆、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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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瞻的物体应逐步转入地下或移位；街道小品（如果皮箱、公厕、标牌、广告、招

牌、路灯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不宜采用现代做法。 

（11）街巷两侧建筑功能应以传统民居和传统商业建筑为主，鼓励发展传统柜台商

铺和产商结合的手工作坊，建筑的门、窗、墙体、屋顶等形式应符合风貌要求，色

彩控制为黑、灰及黄褐色、原木色，墙体应为木板壁或花色清水砖墙。墙体线脚装

饰以传统的蓝、黄、红、黑几何纹为主。 

（二）建设控制地带 

为了确保古村核心，保护区所依存的环境风貌不受破坏，规划在其外围划定一

定的建设控制区。 

1．控制范围 

其范围四界为：北至酉水河畔，东、南、西面至“太师椅”山体北坡第一层可

见山脊线。规划面积为 53.40 公顷。 

2.控制要求 

（1）该保护范围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均应经规划部门批准、审核后方能进行。 

（2）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选择相对完整地段成片加以维修恢复，保持原有空

间形式及建筑格局，古井、古树及反应居民生活之特色庭院，应予以保留并清理恢

复，不符合风貌要求的建筑应予以改造或拆除。 

（3）对本区内的保留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应加强维修，建筑色彩应用黑、灰、

黄褐色等其它老司岩村传统民居的色彩加以统一控制，建筑装饰，建筑形式应采用

民居形式坡顶，青瓦屋脊，建筑门、窗、墙体、屋顶、墙体线脚及其它细部必须严

格按规划管理确定老司岩村传统民居特色细部做法执行。建筑功能主要为居住建

筑或民居旅馆。 

（4）不得开展污染、损害文物保护建筑的活动。对存在的不利因素进行排除。 

（5）不得进行任何有损村落景观及生态的行为。 

（6）在建设控制地带除新建、扩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

扩建其他构筑物。改建的建筑，要与核心保护区的整体风貌相协调。 

（7）进行工程建设时，应符合以下要求：建设规模以现有规模为准，不得加大；

体量宜小不宜大，要与周边保护建筑及环境协调；必须服从“体量小、色彩淡雅、

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建筑材料、色彩及细部的处理，通过提

炼运用湘西土家族传统民居特点，展示地域文化特色。 

（8）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不超过三层，建筑控高（檐口高度）10.5 米。 

（9）对与以上不符合的建筑必须搬迁和拆除，近期确有困难不能拆除的需整治外

观以与环境相协调，远期应搬迁。 

（三）环境协调区 

为最大限度保护古村的自然环境景观，规划区内现状传统建筑保留完善的区

域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区 

1、保护区范围 

规划四界分别为：北面为酉水河流对岸河畔，与老司岩村行政边界相重合，东、

南、西面以第一重可见山体外侧山脚线为界，规划面积约为 35.69 公顷。 

2、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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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禁对现有植物乱砍乱伐及对山体大的填挖方；保证视线通畅；保证湿

地、水体生态健康；严格控制对其风貌有不良影响和破坏的建设项目，保护范围内

不得修建与旅游景观无关的任何建构筑物。 

（2）在此范围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应在建筑高度和建筑体量方面

进行控制，其建筑形式在不破坏村落风貌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建筑设计在环境

协调区域内建筑形式以小青瓦坡屋顶为主，体量宜小，色彩以黑、灰、原木色为主

色调，最大建筑高度不超过四层，建筑控高（檐口高度）14米。 

（3）对与以上不符合的建筑必须搬迁和拆除，近期确有困难不能拆除的需整

治外观以与环境相协调，远期应搬迁。 

红石林村保护要素一览表 

资源类型 名称 

自

然

环

境

要

素 

山体地貌 学堂包山、河谷周边“太师椅”山坡 

河流水系 酉水河 

田园风光 酉水河两岸田园风光、老司岩村周边的耕地风光 

植被 自然山林、古树 

人

工

环

境

要

素 

空间格局 “三街一墙连节点，一河三山映岸田”的“山—水—村”整体格局 

历史环境要素 古街道、古城墙、古井、古树、古墓、古码头原址及古碑 

文物保护建筑 伏坡庙、明清四合院 

历史建筑 多处（集中分布于三条古街道两侧） 

传统风貌建筑 多处（分布于村落各处） 

人

文

传说典故 当地至今流传“张三千，米八百”民谣 

地方戏曲 汉戏、阳戏、高枪戏、土家山歌、挖土锣鼓歌、打镏子 

环

境

要

素 

民间节庆 祭祀、赶年、祭祀、吃新、元宵 

民间工艺 土布、麻布、丝布、石雕 

民间习俗 丧葬、哭嫁、花轿、地花灯、杀年猪、晒龙袍 

地方特产 脱字糍粑、窝儿糍粑、酸鱼、酸肉、霉豆腐、山珍鸡、糯米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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